
实训室开放管理办法

为了充分发挥实训室的资源优势，促进实验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建立有利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机制和以人为本的实验教学管理制度，在

我系实训室向学生开放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训室向学生开放的原则

1.实训室向学生开放工作要贯彻因材施教、形式多样原则。开放型实验教学

内容主要是指学生教学计划外的实验项目，所开设的实验内容应以培养学生的创

新和实践能力为出发点。

2.实训室面向学生开放是高职学校培养适应新时代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

展需要的具有竞争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客观要求。

二、实训室向学生开放的作用

1.实训室对学生开放，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资源效益；

2.能够给学生一个自主发展和实践锻炼的空间；

3.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和兴趣。对于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作风、创新意

识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实训室向学生开放的形式

1.学生选做实训型；

2.学生自拟课题型；

3.学生创新项目型；

4.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型；

5.参与科研项目型；

6.举办各种技能大赛（开赛前开放）；

7.课程实训型

四、实训室开放管理制度

1.开放实训室承担教学开放实训任务、科研开放实训任务和技能大赛开放实

训任务，由实训室负责人负责日常管理，开放实训项目具体的实施实行指导教师

负责制。

2.由学生或学生组成团队向实训室提出申请，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学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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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书面实验方案，指导教师在对实验方案审议后，与学生展开讨论，最终确

定实验方案和计划进度。

3.实训室实行登记制度，学生进入实训室应提前预约，并按要求填写《渤海

船舶职业学院电气工程系实训室开放预约登记表》。进入实训室后，学生应服从

实训室负责教师的安排和管理，严格遵守实训室各项制度，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

设备。

4.中途如有调换或退出应在征得相关指导教师的同意后，写出书面报告，到

实训室登记变动手续。

5.教学开放实验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学生应向专业实验指导教师提交实验研

究报告或论文，由实训室存档备案。

五、实训室开放实施细则

1.开放时间：

星期一～星期五：08：00～17：00

（特殊情况下，可由学生和指导教师共同商定具体的实验时间。）

2.面向对象：

（1）对本系学生开放；

（2）对外单位开放（对外单位前来学习、参观的学生、教师等开放）；

3.实验项目类型：

（1）验证性实验 （2）综合性实验 （3）设计性或探索性实验 （4）研

究性实验

4.开放实训室：

电气工程系各实训室

5.开放实训室工作流程：

（1）实训室发布《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电气工程系实训室实训室开放计划

表》

（2）申请人填写《渤海船舶职业学院电气工程系实训室实训室实训申请

表》

（3）指导教师对申请表进行审查，通过后及时通知学生填写《渤海船舶职

业学院电气工程系实训室实训室开放预约登记表》



（4）学生与指导教师共同完善方案和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及实验工作实验结

束后的工作，保证设备正常运行，保证实训室卫生和安全用电。

（5）验过程中应正确使用仪器设备或其它实验用品，如有损坏，需按照实

训室相关制度赔偿。

（6）实验完成后，应及时归还所借用的仪器、设备。

6.项目管理

（1）项目选题

开放实验题目可由各专业实训室指导教师提供，既满足不能在正常的实验教

学时间参加实验的学生的需求，也满足已掌握教学要求的实验内容及技能后，希

望继续拓展实验能力的学生的需求。选择这类项目的学生可直接向专业指导教师

申请。

学生也可根据兴趣和爱好自行设计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开展探索性、创新

性研究活动。自行设计型实验应在申请时提交详细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及预期

的实验结果等材料给相关专业指导教师。

（2）项目经费管理

1）本系学生利用开放时间开展实验，在实训室仪器设备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经指导教师审核、实训室负责人审批后，原则上不收费用。

2）非本系学生，经实训室负责人批准后，可进入开放实训室开展实验，但

需按实验项目的成本收费。

3）对外校参观、调研的教师及学生等的开放，不收费用。

4）对外校参加开放实验的学生，按参加实验项目的实际费用收费。

（3）项目成果存档

开放实验项目的实验报告或操作视频、论文等由实训室存档管理。


